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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30
（2）网络投票时间：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9 日 9:15 至 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 7 号北斗星通大厦公司会议室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股东大会的主持人：董事长周儒欣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2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402,7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1.895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7 名，
代表股份 4,371,34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8041%。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管均为被保险对象，
属于利益相关方，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高管应回避表决第 12 项议案。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2,920,7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4.449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8 名，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40,482,0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6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线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会议议程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并以特别决议通过了第 8 项、第 9 项、第 10 项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2023 年度董事会报告》，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3,398,2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7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8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7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9%。
2、《2023 年度监事会报告》，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3,398,2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7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8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7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29%。
3、《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3,398,1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7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7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52%。
4、《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3,398,1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7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7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52%。
5、《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3,398,3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7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4,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9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9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07%。
6、《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3,398,1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7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7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52%。
7、《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3,398,1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7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7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52%。
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1,689,4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011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1,713,3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98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2,658,0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805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1,713,3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941%。
9、《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1,689,4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011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1,713,3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98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2,658,0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805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1,713,3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941%。
1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71,689,4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011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1,713,3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98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2,658,0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0.805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1,713,3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1941%。
11、《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 173,398,1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7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7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52%。
12、《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关联股东周儒欣、周光宇、黄磊、王建茹、潘国平、王增印、张智超、李阳、郭进霞对本项议案

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姚文杰通过网络投票对本议案投同意票，代表股数为 60,000 股，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对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其表决应视为无效表决。

同意 40,417,12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87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5,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3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5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44%。
13、《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 173,398,14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7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4,366,7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5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莉荔、方嘉毅
3、结论性意见：北斗星通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审议

事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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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2024 年 4 月

19 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因离职、成为监事等
原因已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条件的 1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 12.37 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相关内容，详见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
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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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

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24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11：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 3009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传福先生
6、本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发了股东大会通知，也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发了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
类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股份
总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股份
总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股份
总数比例

A
股 43 1,050,489,147 36.0851% 512 115,536,066 3.9688% 555 1,166,025,213 40.0539%

H
股 3 438,113,162 15.0495% - - - 3 438,113,162 15.0495%

总
体 46 1,488,602,309 51.1346% 512 115,536,066 3.9688% 558 1,604,138,375 55.1034%

2、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分
类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 A 股
股份总数比
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 A 股
股份总数比
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 A 股
股份总数比
例

A
股 42 1,050,459,347 57.9358% 512 115,536,066 6.3721% 554 1,165,995,413 64.3080%

3、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分
类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 H 股股
份总数比例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 H 股股
份总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占公司 H 股
股份总数比
例

H
股 3 438,167,607 39.9060% - - - 3 438,167,607 39.9060%

4、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香港中央证券有限公司监票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议题的 2 项议案、列入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议题的 2 项议案、列入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议题的 2 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关于审议 2024 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6,025,213 1,164,358,664 99.8571% 1,294,051 372,498

H股股东 438,113,162 427,392,931 97.5531% 10,360,665 359,566

全体股东 1,604,138,375 1,591,751,595 99.2278% 11,654,716 732,064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80,250 126,513,701 98.6998% 1,294,0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6,025,213 1,165,338,211 99.9411% 314,504 372,498

H股股东 438,113,162 429,194,246 97.9642% 8,544,991 373,925

全体股东 1,604,138,375 1,594,532,457 99.4012% 8,859,495 746,423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80,250 127,493,248 99.4640% 314,504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6,025,213 1,164,358,664 99.8571% 1,294,051 372,498

H股股东 438,113,162 427,392,931 97.5531% 10,360,665 359,566

全体股东 1,604,138,375 1,591,751,595 99.2278% 11,654,716 732,064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80,250 126,513,701 98.6998% 1,294,0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6,025,213 1,164,350,464 99.8564% 1,302,251 372,498

H股股东 438,113,162 427,392,931 97.5531% 10,360,665 359,566

全体股东 1,604,138,375 1,591,743,395 99.2273% 11,662,916 732,064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80,250 126,505,501 98.6934% 1,302,2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回购金额及回购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6,025,213 1,164,343,964 99.8558% 1,303,251 377,998

H股股东 438,113,162 427,392,931 97.5531% 10,360,665 359,566

全体股东 1,604,138,375 1,591,736,895 99.2269% 11,663,916 737,564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80,250 126,499,001 98.6884% 1,303,251 377,9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6,025,213 1,164,344,864 99.8559% 1,302,251 378,098

H股股东 438,113,162 427,392,931 97.5531% 10,360,665 359,566

全体股东 1,604,138,375 1,591,737,795 99.2270% 11,662,916 737,664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80,250 126,499,901 98.6891% 1,302,251 378,0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6,025,213 1,164,358,864 99.8571% 1,293,851 372,498

H股股东 438,113,162 427,392,931 97.5531% 10,360,665 359,566

全体股东 1,604,138,375 1,591,751,795 99.2278% 11,654,516 732,064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80,250 126,513,901 98.7000% 1,293,8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6,025,213 1,164,359,664 99.8572% 1,293,051 372,498

H股股东 438,113,162 427,392,931 97.5531% 10,360,665 359,566

全体股东 1,604,138,375 1,591,752,595 99.2279% 11,653,716 732,064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80,250 126,514,701 98.7006% 1,293,0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6,025,213 1,165,338,211 99.9411% 314,504 372,498

H股股东 438,113,162 429,184,144 97.9619% 8,545,093 383,925

全体股东 1,604,138,375 1,594,522,355 99.4005% 8,859,597 756,423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80,250 127,493,248 99.4640% 314,504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审议 2024 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5,995,413 1,164,328,864 99.8571% 1,294,051 372,498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50,450 126,483,901 98.6995% 1,294,0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5,995,413 1,165,308,411 99.9411% 314,504 372,498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50,450 127,463,448 99.4639% 314,504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5,995,413 1,164,328,864 99.8571% 1,294,051 372,498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50,450 126,483,901 98.6995% 1,294,0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5,995,413 1,164,320,664 99.8564% 1,302,251 372,498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50,450 126,475,701 98.6931% 1,302,2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回购金额及回购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5,995,413 1,164,314,164 99.8558% 1,303,251 377,998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50,450 126,469,201 98.6881% 1,303,251 377,9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5,995,413 1,164,315,064 99.8559% 1,302,251 378,098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50,450 126,470,101 98.6888% 1,302,251 378,0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5,995,413 1,164,329,064 99.8571% 1,293,851 372,498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50,450 126,484,101 98.6997% 1,293,8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5,995,413 1,164,329,864 99.8572% 1,293,051 372,498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50,450 126,484,901 98.7003% 1,293,051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A股股东 1,165,995,413 1,165,308,411 99.9411% 314,504 372,498

A股中小投资者 128,150,450 127,463,448 99.4639% 314,504 372,4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审议 2024 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H股股东 438,167,607 427,561,334 97.5794% 10,245,707 360,56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H股股东 438,167,607 429,362,649 97.9905% 8,430,033 374,92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H股股东 438,167,607 427,561,334 97.5794% 10,245,707 360,56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H股股东 438,167,607 427,561,334 97.5794% 10,245,707 360,56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回购金额及回购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H股股东 438,167,607 427,561,334 97.5794% 10,245,707 360,56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H股股东 438,167,607 427,561,334 97.5794% 10,245,707 360,56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H股股东 438,167,607 427,561,334 97.5794% 10,245,707 360,56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H股股东 438,167,607 427,561,334 97.5794% 10,245,707 360,56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代表股数 赞成股数 赞成比例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H股股东 438,167,607 429,353,504 97.9884% 8,430,178 383,925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 � �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4-04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4 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 亿元，因股票价格导致回购资金总额非亿元整数时，以四舍五入法算取亿
元的整数，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时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
的成交资金总额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8）。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债权申报相关事项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
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
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
2、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 申报时间
2024 年 4 月 19 日起 45 日内，工作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00。
（三）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 联系人：程燕、曹攻
2、联系电话：0755-89888888 转 62237
3、联系邮箱:db@byd.com
4、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比亚迪路 3009 号六角大楼
5、邮编：518118
（四） 其他事项
1、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 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电子邮件日期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

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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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1）拟回购金额：人民币 4 亿元，因股票价格导致回购资金总额非亿元整数时，以四舍五入

法算取亿元的整数，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时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
股份使用的成交资金总额为准；

（2）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70 元 / 股；
（3）回购数量：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70 元 / 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人民币 4 亿

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1,481,481 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05%，具体回
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5）回购用途：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6）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7）回购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8）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2、本次回购方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尚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

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 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国家“双碳”目标下新能源行业前景和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公司拟实施回购股份用

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
发展情况，公司管理层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八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条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 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回购。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四)�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五条规定并结合

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270 元 / 股，具体回
购价格将结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综合确定。

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
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
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五)� 回购金额及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 亿元，因股票价格导致回购资金总额非亿元整数时，

以四舍五入法算取亿元的整数，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时或者回购股份实施完毕
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成交资金总额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六)�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70 元 / 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人民币 4 亿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1,481,481 股，
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0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
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根据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及回购股份数
量。

(七)� 回购股份的期限
1、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

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提前届满；
（3）如根据市场情况需要，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回购股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八)� 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回购相关决议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九)� 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回购金额人民币 4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 270 元 / 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

不低于 1,481,481 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05%，则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
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注销前 本次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48,880,804 22.29% 648,880,804 22.3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262,262,051 77.71% 2,260,780,570 77.70%

总股本 2,911,142,855 100.00% 2,909,661,374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初步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
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十)� 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
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及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约为人民币 6,795.5 亿元，货币资金约为人民
币 1,090.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1,388.1 亿元。 根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经审计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人民币 4 亿元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0.059%、约占公司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288%。 公司拥有足够的自有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款。

结合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管理层认为本次回购不会
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全体董事承诺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的合法
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十一)�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东大会
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
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东大会
作出回购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也未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
减持计划。 若后续收到相关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本次回

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股东大会作出回
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三)�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已取得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相关事项及由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士及其转授权人具体办
理回购本公司股份的相关事项，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
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决定调整回购方案、终止
回购方案、根据情况酌情决定是否继续开展回购股份等事宜；

3、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士及其转授权人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
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士及其转授权人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士及其转授权人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

和数量等；
6、根据实际回购的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本总额等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

改，并办理工商登记备案；
7、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实施已回购股份的注销，并办理相关事项；
8、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回购股份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回购方案以及《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

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审议情况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8）、《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关于
2024 年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2024-020）。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9 日、2024 年 3 月 20 日、2024 年 4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
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2024-021）、《关于召开 202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会
议通知》（2024-024）、《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
告》（2024-045）。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
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相关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账户

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回购股份的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货币资金储备及资金规划情况， 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将根据回购计划及时

到位。
（三）通知债权人情况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项依

法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四）回购股份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将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

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

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将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